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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、 宜 蘭 縣 政 府 及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公 所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羅 東 鎮 公 所 徵 收 該 鎮 都 市 計 畫 公 三 用 地 ， 故 違 徵 收 計 畫 原 定 用 途 興 建 市

民 集 會 堂 使 用 ； 宜 蘭 縣 政 府 率 予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； 內 政 部 屢 經 民 眾 陳 訴 ， 迄

未 究 明 徵 收 程 序 及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之 適 法 性 ， 肇 致 民 怨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

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一 、 本 案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原 處 分 後 ， 台 灣 省 政 府 准 宜 蘭 縣 政 府 復 查 並 為 「 仍 應 照 案 徵 收 」 之

處 分 ， 是 否 違 背 法 令 規 定 ， 內 政 部 迄 未 詳 實 查 復 ， 肇 致 民 怨 ， 顯 有 未 洽 ：  

按 「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四 條 ： 『 行 政 法 院 之 判 決 ， 就 其 事 件 有 拘 束 各 關 係 機 關 之 效 力 』 ，

乃 本 於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得 依 法 定 程 序 ， 對 其 爭 議 之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， 請 求 法 院 予 以 終 局 解

決 之 規 定 。 故 行 政 法 院 所 為 撤 銷 原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之 判 決 ， 如 係 指 摘 事 件 之 事 實 尚 欠 明

瞭 ， 應 由 被 告 機 關 調 查 事 證 另 為 處 分 時 ， 該 機 關 即 應 依 判 決 意 旨 或 本 於 職 權 調 查 事 證 。

倘 依 重 為 調 查 結 果 認 定 之 事 實 ， 認 前 處 分 適 用 法 規 並 無 錯 誤 ， 雖 得 維 持 已 撤 銷 之 前 處

分 見 解 ； 若 行 政 法 院 所 為 撤 銷 原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之 判 決 ， 係 指 摘 其 適 用 法 律 之 見 解 有 違

誤 時 ， 該 管 機 關 即 應 受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之 拘 束 。 行 政 法 院 六 十 年 判 字 第 三 十 五 號 判 例 謂 ：

『 本 院 所 為 撤 銷 原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之 裁 判 ， 如 於 理 由 內 指 明 由 被 告 官 署 另 為 復 查 者 ， 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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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署 自 得 本 於 職 權 調 查 事 證 ， 重 為 復 查 之 決 定 ， 其 重 為 復 查 之 決 定 ， 縱 與 已 撤 銷 之 前

決 定 持 相 同 之 見 解 ， 於 法 亦 非 有 違 』 ， 其 中 與 上 述 意 旨 不 符 之 處 ， 有 違 憲 法 第 十 六 條

保 障 人 民 訴 訟 權 之 意 旨 ， 應 不 予 適 用 。 」 為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三 六 八 號 解 釋 在

案 。 
查 本 案 前 經 內 政 部 以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台 （ 七 九 ） 內 訴 字 第 七 九 二 六 二 三 訴 願

決 定 ： 「 原 處 分 撤 銷 ， 由 原 處 分 機 關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」 ， 訴 願 決 定 理 由 略 以 ： 「 本 案

徵 收 之 土 地 究 係 興 建 公 園 或 假 藉 興 建 公 園 之 名 ， 達 興 建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之 實 ， 有 欠 明 瞭 ，

則 訴 願 人 指 摘 羅 東 鎮 公 所 未 按 徵 收 計 畫 使 用 尚 非 無 據 。 所 徵 收 之 土 地 ， 是 否 將 依 法 使

用 既 有 可 疑 ， 原 處 分 即 非 無 可 議 ， 應 予 撤 銷 」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於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七

九 府 地 用 字 第 六 ○ 四 二 二 號 函 報 台 灣 省 政 府 ： 「 羅 東 鎮 公 所 為 辦 理 都 市 計 畫 第 三 號 公

園 工 程 ， 奉 准 徵 收 之 土 地 ， 既 於 完 成 徵 收 程 序 後 ， 已 動 工 整 地 、 種 植 樹 木 等 先 期 公 園

設 施 使 用 ． ． ． 該 所 倘 曾 原 擬 在 徵 收 之 部 分 土 地 上 興 建 公 園 管 理 站 以 提 供 鎮 民 休 憩 集

會 之 場 所 ， 惟 該 擬 議 案 ， 即 因 訴 願 人 等 反 對 已 逕 予 作 罷 。 是 該 原 欲 變 更 使 用 者 ， 亦 僅

止 於 計 畫 ， 並 未 付 諸 實 施 」 ， 台 灣 省 政 府 於 七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七 九 府 地 二 字 第 一

五 六 一 七 四 號 函 復 訴 願 人 （ 即 陳 訴 人 ） 及 內 政 部 ： 「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， 系 爭 徵 收 土 地 既

無 違 反 徵 收 目 的 ， 要 無 土 地 法 第 二 百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故 仍 應 照 案 徵 收 ， 以 維 公 益 」 。 

陳 訴 人 不 服 ， 指 陳 本 案 內 政 部 訴 願 決 定 理 由 並 未 敘 明 原 處 分 機 關 得 另 為 復 查 ， 不

符 行 政 法 院 六 十 年 判 字 第 三 五 號 判 例 意 旨 ， 並 指 摘 台 灣 省 政 府 准 予 復 查 ， 與 行 政 法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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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十 五 年 判 字 第 六 十 號 判 例 ： 「 官 署 之 行 政 處 分 ， 經 人 民 依 行 政 爭 訟 之 手 段 請 求 救 濟 ，

而 經 受 理 訴 願 之 官 署 ， 就 實 體 上 審 查 決 定 而 告 確 定 ， 或 經 行 政 法 院 就 實 體 上 判 決 確 定

者 ， 即 兼 有 形 式 上 及 實 體 上 之 確 定 力 。 當 事 人 對 於 同 一 事 項 ， 既 不 得 再 行 爭 執 ， 而 為

該 處 分 之 官 署 及 其 監 督 官 署 ， 亦 不 能 復 予 變 更 」 之 意 旨 相 違 ， 而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五 日 、

八 月 二 十 四 日 、 九 月 六 日 、 九 月 十 五 日 、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多 次 向 內 政 部 陳 訴 ， 本 院 並 曾

以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（ 八 八 ） 處 台 業 貳 字 第 八 八 ○ 七 ○ 六 六 四 四 號 函 請 該 部 查 明

見 復 在 案 ， 經 該 部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台 （ 八 八 ） 內 地 字 第 八 八 一 四 四 九 三 號 函 復

本 院 略 以 ： 「 台 灣 省 政 府 查 明 事 實 ， 另 為 照 案 徵 收 之 適 法 處 分 ， 符 合 行 政 法 院 六 十 年

判 字 第 三 五 號 判 例 意 旨 ， 且 陳 訴 人 亦 未 於 一 個 月 內 對 台 灣 省 政 府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提 起

訴 願 」 ， 並 未 切 實 釐 清 陳 訴 事 由 ； 陳 訴 人 因 認 本 案 有 對 行 政 法 院 六 十 年 判 字 第 三 五 號

判 例 擴 權 處 置 之 疑 慮 ， 本 院 再 以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（ 八 九 ） 處 台 業 貳 字 第 八 九 ○ 一

六 ○ 八 三 一 號 函 請 該 部 查 復 ， 該 部 雖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台 （ 八 九 ） 內 地 字 第 八 九

○ 四 二 四 六 號 函 復 到 院 ， 核 其 內 容 卻 僅 就 羅 東 鎮 公 所 是 否 復 於 徵 收 土 地 上 為 違 反 徵 收

計 畫 之 使 用 乙 節 ， 說 明 業 函 請 宜 蘭 縣 政 府 查 復 。 本 院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再 函 詢 該 部 適

法 性 疑 義 ， 該 部 以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○ 八 六 七 二 號 函 復 ： 「 本

案 徵 收 土 地 如 因 訴 願 而 變 更 為 興 建 公 園 ， 即 符 合 本 部 上 開 訴 願 決 定 意 旨 」 ， 仍 未 具 體

說 明 台 灣 省 政 府 准 予 復 查 乙 節 ， 是 否 違 背 行 政 法 院 四 十 五 年 判 字 第 六 十 號 判 例 及 六 十

年 判 字 第 三 五 號 判 例 意 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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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核 ， 「 各 機 關 答 復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時 ， 應 針 對 案 情 內 容 敘 明 具 體 處 理 意 見 及 法 規

依 據 ， 以 簡 明 肯 定 之 文 字 答 復 陳 情 人 ， 並 副 知 有 關 機 關 。 」 為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「 行 政 機

關 處 理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要 點 」 第 十 三 點 所 明 定 ， 內 政 部 迄 未 就 民 眾 陳 訴 事 由 詳 實 說 明 ，

肇 致 民 怨 ， 顯 有 未 洽 。 

二 、 內 政 部 對 於 本 案 台 灣 省 政 府 另 為 照 案 徵 收 之 處 分 ， 所 為 無 須 再 依 土 地 法 規 定 踐 行 公 告

、 通 知 及 發 放 補 償 等 徵 收 程 序 之 函 示 ， 顯 與 該 法 徵 收 程 序 之 規 定 意 旨 相 違 ： 

查 台 灣 省 政 府 以 七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七 九 府 地 二 字 第 一 五 六 一 七 四 號 函 重 行 處

分 ， 敘 明 仍 應 照 案 徵 收 並 函 復 陳 訴 人 及 宜 蘭 縣 政 府 ， 因 陳 訴 人 屢 向 宜 蘭 縣 政 府 質 疑 徵

收 程 序 之 適 法 性 ， 該 府 遂 於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四 日 以 八 七 府 地 二 字 第 七 ○ 七 二 九 號 函 報 請

台 灣 省 政 府 核 示 應 否 再 依 土 地 法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公 告 、 通 知 及 發 放 補 償 等 程 序 ， 台 灣 省

政 府 以 案 關 中 央 法 令 疑 義 ， 報 請 內 政 部 核 示 ， 該 部 以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台 （ 八 八 ）

內 地 字 第 八 八 ○ 五 九 五 六 號 函 核 復 ： 「 貴 府 原 核 准 徵 收 處 分 之 適 用 法 規 既 經  貴 府 查

明 並 無 錯 誤 ， 並 經  貴 府 函 復 訴 願 人 仍 應 照 案 徵 收 在 案 ， 則 宜 蘭 縣 政 府 原 依 據 七 十 八

年 一 月 四 日 府 地 四 字 第 一 三 二 九 七 四 號 函 所 為 之 公 告 、 通 知 及 發 放 補 償 等 徵 收 程 序 仍

應 予 維 持 ， 無 須 再 依 土 地 法 第 二 百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重 行 辦 理 」 。 

本 院 函 詢 內 政 部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之 函 示 ， 所 持 理 由 與 法 律 依 據 ， 經 該 部 以

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○ 八 六 七 二 號 函 復 ， 係 參 照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年

度 判 字 第 一 九 九 七 號 判 決 意 旨 ： 「 市 縣 地 政 機 關 於 接 到 通 知 核 准 徵 收 土 地 時 ， 依 土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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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第 二 百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固 應 即 公 告 ， 並 通 知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及 土 地 他 項 權 利 人 ，

惟 此 項 由 市 縣 地 政 機 關 公 告 ， 並 通 知 之 規 定 ， 係 權 責 機 關 核 准 徵 收 後 之 程 序 ， 要 與 核

准 徵 收 處 分 是 否 合 法 無 關 。 」 函 復 台 灣 省 政 府 ， 該 意 見 並 經 函 准 法 務 部 同 意 在 案 。 
惟 查 公 告 、 通 知 及 發 放 補 償 等 徵 收 程 序 ， 土 地 法 第 二 百 二 十 七 條 及 第 二 百 三 十 三

條 著 有 明 文 規 定 ， 徵 收 係 為 公 益 需 要 而 剝 奪 人 民 合 法 財 產 權 益 ， 地 政 機 關 自 應 嚴 格 遵

守 土 地 法 所 定 法 定 徵 收 程 序 要 件 ， 此 觀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五 一 三 號 ： 「 依 土 地

法 辦 理 徵 收 未 依 法 公 告 或 不 遵 守 法 定 三 十 日 期 間 者 ， 自 不 生 徵 收 之 效 力 」 之 解 釋 甚 明 。

本 案 原 核 准 徵 收 之 處 分 既 經 內 政 部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而 不 復 存 在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依 據 該 核 准

徵 收 處 分 暨 土 地 法 規 定 之 公 告 、 通 知 及 發 放 補 償 等 行 為 ， 是 否 業 已 失 所 附 麗 ？ 當 有 疑

義 ， 內 政 部 援 引 行 政 法 院 八 十 年 度 判 字 第 一 九 九 七 號 判 決 意 旨 而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

四 日 所 為 之 函 示 ， 顯 與 土 地 法 徵 收 程 序 之 相 關 規 定 意 旨 相 違 。 

三 、 羅 東 鎮 公 所 故 違 徵 收 計 畫 興 建 市 民 集 會 堂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率 以 台 灣 省 公 園 管 理 辦 法 規 定

核 發 予 建 築 執 照 ， 內 政 部 未 即 時 究 明 責 任 並 依 法 妥 處 ， 均 有 違 失 ： 

羅 東 鎮 公 所 徵 收 公 三 用 地 案 ， 按 內 政 部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原 處 分

之 理 由 ： 「 羅 東 鎮 公 所 委 託 設 計 之 『 公 園 管 理 站 』 平 面 圖 ， 包 括 演 講 台 、 演 講 廳 等 ，

已 逾 公 園 管 理 站 之 用 途 ， 並 已 違 反 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指 定 之 用 途 ． ． ． 本 案 徵 收 之 土 地 究

為 興 建 公 園 或 假 藉 興 建 公 園 之 名 ， 達 興 建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之 實 ， 有 欠 明 瞭 ， 則 訴 願 人 指

摘 羅 東 鎮 公 所 未 按 徵 收 計 畫 使 用 尚 非 無 據 」 ， 顯 認 公 園 管 理 站 與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， 均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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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 反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之 使 用 。 嗣 雖 經 台 灣 省 政 府 另 為 仍 應 照 案 徵 收 之 處 分 ， 惟 按 該 府 核

准 之 理 由 ： 「 羅 東 鎮 公 所 曾 擬 在 徵 收 之 部 分 土 地 上 興 建 公 園 管 理 站 或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，

因 陳 訴 人 等 反 對 已 逕 予 作 罷 ， 是 該 原 欲 變 更 使 用 者 ， 亦 僅 止 於 計 畫 而 已 ， 並 未 付 諸 實

施 。 」 顯 示 需 地 機 關 及 其 上 級 機 關 ， 仍 不 得 逾 越 原 定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使 用 。 
惟 查 羅 東 鎮 公 所 復 於 八 十 五 年 時 編 列 預 算 ， 於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以 八 六 鎮 建 字

第 ○ ○ 六 二 四 九 號 函 檢 附 徵 收 計 畫 書 ， 敘 明 ： 「 公 三 用 地 ， 曾 於 徵 收 時 擬 興 建 公 園 管

理 站 因 地 主 反 對 提 起 訴 願 而 作 罷 ， 該 用 地 已 依 法 徵 收 並 興 建 公 園 在 案 ， 本 所 擬 再 依 公

園 用 地 可 興 築 用 途 範 圍 提 出 興 建 該 公 園 管 理 站 計 畫 」 報 請 宜 蘭 縣 政 府 核 示 ， 該 府 於 八

十 六 年 五 月 一 日 以 八 六 府 建 都 字 第 四 二 一 二 九 號 函 請 羅 東 鎮 公 所 依 「 都 市 計 畫 公 共 設

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」 及 「 台 灣 省 公 園 管 理 辦 法 」 規 定 之 設 施 使 用 。 該 所 嗣 於 八 十

六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向 宜 蘭 縣 政 府 申 請 依 「 都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」 興 建

市 民 集 會 堂 使 用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收 案 後 ， 復 認 應 依 「 台 灣 省 公 園 管 理 辦 法 」 規 定

審 核 而 予 退 件 ， 同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羅 東 鎮 公 所 再 送 件 申 請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審 認 符 合

「 台 灣 省 公 園 管 理 辦 法 」 第 五 條 規 定 之 使 用 項 目 ， 而 分 別 於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五 日 及 八 十

九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與 使 用 執 照 ， 經 查 期 間 陳 訴 人 屢 向 羅 東 鎮 公 所 、 宜 蘭 縣

政 府 與 內 政 部 提 出 異 議 。 

羅 東 鎮 公 所 其 後 興 建 之 市 民 集 會 堂 與 前 遭 內 政 部 訴 願 撤 銷 原 處 分 之 公 園 管 理 站 或

社 區 活 動 中 心 ， 二 者 之 規 劃 使 用 機 能 ， 究 有 何 不 同 ？ 該 所 未 能 明 確 向 本 院 釋 復 ， 惟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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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建 造 執 照 ， 其 使 用 用 途 包 含 「 市 民 集 會 堂 、 圖 書 館 」 ， 揆 諸 前 揭 內 政 部 訴 願 決 定 理

由 ， 顯 與 徵 收 計 畫 原 定 用 途 相 違 。 按 行 政 院 七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核 定 、 台 灣 省 政 府 七 十

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函 頒 之 「 都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」 第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依 本

方 案 規 定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， 其 需 徵 收 私 有 土 地 者 ， 應 先 循 都 市 計 畫 變 更

途 徑 增 列 使 用 項 目 後 ， 始 得 辦 理 。 」 依 該 方 案 「 平 面 多 目 標 使 用 」 之 使 用 項 目 規 定 ，

公 園 用 地 雖 得 作 為 「 集 會 所 」 使 用 ， 惟 訂 有 「 准 許 條 件 」 即 「 徵 收 計 畫 書 內 應 敘 明 准

許 使 用 之 項 目 」 ， 查 本 案 核 准 徵 收 計 畫 書 及 土 地 使 用 配 置 圖 內 ， 均 未 列 明 或 標 繪 可 供

市 民 集 會 堂 使 用 ， 是 以 該 內 政 部 訴 願 決 定 撤 銷 原 處 分 之 理 由 ， 尚 非 無 據 。 

按 「 都 市 計 畫 範 圍 內 ， 各 級 政 府 徵 收 私 有 土 地 或 撥 用 公 有 土 地 ， 不 得 妨 礙 當 地 都

市 計 畫 」 、 「 私 有 土 地 經 徵 收 後 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得 於 徵 收 補 償

發 給 完 竣 屆 滿 一 年 之 次 日 起 五 年 內 ， 向 該 管 市 、 縣 地 政 機 關 聲 請 照 徵 收 價 額 收 回 其 土

地 ： ． ． ． 二 、 未 依 核 准 徵 收 原 定 興 辦 事 業 使 用 者 。 」 分 別 為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五 十 二 條

及 土 地 法 第 二 百 十 九 條 所 明 定 ， 各 級 政 府 徵 收 私 有 土 地 ， 當 依 核 准 之 徵 收 計 畫 書 圖 使

用 土 地 ； 次 依 訴 願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訴 願 之 決 定 確 定 後 ， 就 其 事 件 有 拘 束 各 關 係

機 關 之 效 力 。 」 查 宜 蘭 縣 政 府 建 設 局 於 收 案 時 ， 已 知 系 爭 土 地 前 遭 內 政 部 訴 願 決 定 撤

銷 原 處 分 及 其 理 由 ， 卻 未 會 請 該 府 地 政 局 就 市 民 集 會 堂 是 否 違 背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使 用 表

示 意 見 ， 逕 採 台 灣 省 公 園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審 核 發 照 ， 衍 生 爭 議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

另 詢 據 宜 蘭 縣 政 府 地 政 局 ， 雖 稱 ： 依 行 政 院 五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日 台 內 第 三 二 六 三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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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示 ： 「 倘 於 依 法 徵 收 後 已 照 計 畫 使 用 完 畢 ， 或 正 使 用 中 ， 另 為 增 加 徵 收 土 地 之 使 用

效 能 復 在 原 土 地 上 為 其 他 無 違 原 徵 收 目 的 及 用 途 之 使 用 者 ， 既 與 不 依 核 准 計 畫 使 用 之

情 形 有 別 ， 從 而 不 能 認 為 有 土 地 法 第 二 百 十 九 條 前 段 之 適 用 ． ． ． 徵 收 土 地 如 已 依 原

核 准 計 畫 所 定 之 使 用 期 限 內 使 用 ， 則 其 法 定 要 件 既 已 具 備 ， 縱 令 此 後 對 於 該 項 土 地 另

有 使 用 或 處 分 ， 係 屬 於 土 地 所 有 權 之 行 使 範 疇 ， 要 不 發 生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得 照 原 徵 收

價 格 收 回 其 土 地 之 問 題 」 ， 市 民 集 會 堂 似 不 違 背 核 准 之 徵 收 計 畫 原 定 用 途 云 云 。 惟 按

內 政 部 訴 願 決 定 理 由 ， 公 園 管 理 站 與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均 屬 違 反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， 復 按 羅 東

鎮 公 所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八 六 鎮 建 字 第 ○ ○ 六 二 四 九 號 函 報 宜 蘭 縣 政 府 擬 興 建 公 園

管 理 站 之 內 容 以 觀 ， 市 民 集 會 堂 自 有 違 背 核 准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使 用 之 虞 ， 再 按 徵 收 當 時

「 都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多 目 標 使 用 方 案 」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公 共 設 施 作 多 目 標 使 用 時 ，

應 不 得 影 響 原 規 劃 設 置 公 共 設 施 之 機 能 」 ， 本 案 市 民 集 會 堂 之 基 地 面 積 與 位 置 ， 是 否

因 而 影 響 核 准 徵 收 計 畫 之 原 定 整 體 使 用 機 能 及 目 的 ， 宜 蘭 縣 政 府 迄 未 釐 清 ， 綜 上 以 觀 ，

本 案 有 無 該 行 政 院 令 示 之 適 用 ， 即 不 無 疑 義 。 

經 查 ， 羅 東 鎮 公 所 興 建 市 民 集 會 堂 涉 違 反 原 定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乙 節 ， 陳 訴 人 屢 向 內

政 部 陳 訴 在 案 ， 本 院 並 曾 於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、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函 請 內 政 部

妥 處 見 復 ，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本 院 復 函 詢 該 部 處 理 情 形 ， 該 部 僅 說 明 業 於 九 十 年 十

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函 准 宜 蘭 縣 政 府 所 報 意 見 ， 即 陳 訴 人 申 請 收 回 土 地 已 逾 土 地 法 第 二 百 十

九 條 規 定 之 法 定 期 限 ， 不 予 發 還 土 地 ， 惟 該 部 為 中 央 地 政 與 建 築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對 於 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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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 鎮 公 所 於 訴 願 決 定 後 ， 復 於 徵 收 土 地 上 興 建 市 民 集 會 堂 ， 是 否 違 反 徵 收 計 畫 用 途 使

用 及 宜 蘭 縣 政 府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之 行 政 程 序 有 否 違 誤 之 實 體 問 題 置 而 不 論 ， 怠 未 究 明 該

等 機 關 有 無 違 失 之 處 並 予 妥 處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
綜 上 所 述 ， 羅 東 鎮 公 所 徵 收 該 鎮 都 市 計 畫 公 三 用 地 ， 故 違 徵 收 計 畫 原 定 用 途 興 建 市

民 集 會 堂 使 用 ； 宜 蘭 縣 政 府 率 予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； 內 政 部 屢 經 民 眾 陳 訴 ， 迄 未 究 明 徵 收 程

序 及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之 適 法 性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

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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